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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9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3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

整。

3.第三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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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5,663,867.49 1.71% 315,672,646.74 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6,087,880.27 -504.75% -23,202,845.78 -1,16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6,872,692.35 -544.06% -24,049,320.06 -1,257.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 — 10,417,509.08 -54.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 -475.00% -0.116 -1,154.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 -475.00% -0.116 -1,154.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0% -11.99% -34.06% -36.9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14,093,270.83 607,488,209.64 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元）
59,489,656.66 79,350,173.20 -25.03%

（二）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880.39 -36,783.6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确定的标准

享有、对公司损益产生持续影响

的政府补助除外）

837,680.81 936,442.4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减值准备转回
204,369.59 339,369.5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188,680.04 -271,262.8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

损益项目
-66,677.89 -121,291.25

合计 784,812.08 846,474.28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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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

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三）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货币资金降幅 41.7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及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较多所致；

2、应收款项融资增幅 55.5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因销售增加承兑票据同比增加所致；

3、预付款项降幅 87.2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预付材料采购款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4、其他应收款项增幅 304.0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因销售收入增加相对的业务备用金同比增加所致；

6、其他非流动资产增幅 46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预付采购设备款同比增加所致；

7、长期股权投资增幅 1489.7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新增对外投资所致；

8、应付账款增幅 48.2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材料采购款同比增加所致；

9、专项储备增幅 98.6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因油墨销售收入所计提的专项储备当年使用较少所致；

10、其他收益增幅 801.1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贴同比增加所致；

11、投资收益降幅 2162.3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投资业务亏损所致；

12、信用减值损失增幅 158.3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因油墨销售收入增加和应收账款余额增加所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

致；

13、营业利润降幅 1075.99%，利润总额降幅 1159.6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降幅 1169.7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内销售价格下调以及材料价格波动等原因导致报告期毛利率同比减少所致；

14、营业外收入降幅 96.7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到的非经营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15、营业外支出增幅 38.63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1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降幅 54.2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出较去年同期对比增加所致；

1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降幅 67.2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增加了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所致；

18、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降幅 180.3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及投资活动现金流

出较多所致。

二、股东信息

（一）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79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大晟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00% 51,999,959 0 质押 51,990,000

徐海仙 境内自然人 2.30% 4,609,714 0 不适用 0

张学艳 境内自然人 1.80% 3,595,760 0 不适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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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琴 境内自然人 1.48% 2,957,200 0 不适用 0

陈晓军 境内自然人 1.38% 2,750,000 0 不适用 0

段学东 境内自然人 1.21% 2,417,102 0 不适用 0

禹慧（上海）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禹慧

进取 7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12% 2,246,800 0 不适用 0

董芳 境内自然人 1.12% 2,244,148 0 不适用 0

杭州训机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训

机星辰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7% 2,130,200 0 不适用 0

田国富 境内自然人 1.03% 2,060,400 0 不适用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高管锁定股）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1,999,959 人民币普通股 51,999,959

徐海仙 4,609,714 人民币普通股 4,609,714

张学艳 3,595,760 人民币普通股 3,595,760

韩秀琴 2,957,2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7,200

陈晓军 2,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50,000

段学东 2,417,102 人民币普通股 2,417,102

禹慧（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禹慧进取 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46,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46,800

董芳 2,244,148 人民币普通股 2,244,148

杭州训机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训机星辰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130,200 人民币普通股 2,130,200

田国富 2,060,400 人民币普通股 2,060,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的股东中，控股股东深圳市大晟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与其他 9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的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张学艳共持有公司股份 3,595,760 股，其中通过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83,00 股；

韩秀琴共持有公司股份 2,957,200 股，其中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44,300 股；陈晓军共持有

公司股份 2,750,000 股，其中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391,000 股；段学东共持有公司股份

2,417,102 股，其中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258,102 股；禹慧（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禹慧进

取 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持有公司股份 2,246,800 股，其中通过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46,800

股；杭州训机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训机星辰一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共持有公司股份 2,130,200 股，其中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30,200 股。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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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其他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一）关于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23 年 3 月 23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深圳市优悦美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悦美晟”），优悦美晟系公司控股股东深

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晟资产”）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发行对象将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案等相关议案分别经 2023 年 5 月 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和 2023 年 8 月 1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

2023 年 11 月 1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3 年 11 月 7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511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批

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2024 年 9 月 13 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专项审计机构及相关事项的议

案》，经公司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友好协商，决定聘任北京

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专项审计机构。

2024 年 10 月 2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等相关文件更新财务数据的提示

性公告》等相关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正在推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待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

6

（二）共同成立参股公司大晟新能源事宜

2023 年 7 月 14日， 公司与浙江安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吉经开区”）签署了《产业投资合作框

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公司拟通过自有及自筹资金在安吉经开区与其他合作方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以

下简称“项目公司”），建设高效异质结电池和组件智能制造项目。

2023 年 8 月 11 日，公司与控股股东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安吉经开区签署《产业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

协议》，约定将公司在框架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转由大晟资产享有及承担，框架协议项下之项目公司从由公司控股并表改

为由大晟资产控股并表。

2023 年 9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高

效异质结电池和组件智能制造项目暨拟签订〈安吉县入园企业投资合同〉的议案》，在框架协议与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基础

上，各方经积极沟通及充分磋商后就项目合作具体内容和安排基本达成共识，签订了《安吉县入园企业投资合同》。

2023 年 9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外投资

成立参股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同意与控股股东大晟资产、董事长周宇斌及其他相关方签订《共同出资设立公司

的协议书》，投资成立参股公司，拟具体实施建设高效异质结电池和组件智能制造项目。

公司于 2023 年 11月 1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

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大晟资产将其持有大晟新能源 5%股权以零元转让至安吉科泉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浩泰投资将其持有大晟新能源 8%股权以零元转让至南通丰合通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

司作为大晟新能源的股东，经综合考虑，放弃本次大晟新能源 13%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公司

减资及股转事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参股公司大晟新能源对其注册资本金进行减资，从人民币 2.5 亿元减至人民币 1

亿元，各股东同比例减资，股权结构保持不变；本次减资完成后，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大晟新能源公

司 7.5%的股权转让给公司。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

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大晟新能源 5%股权转让至诸暨屹盛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作为大晟新能源的股东，同意放弃本次大晟新能源 5%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2024 年

4 月初，参股公司大晟新能源已完成减资及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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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公司持有参股公司大晟新能源 12.5%股权,并已认缴出资 1,250 万元。参股公司大晟新能源正有序经营中，

后续如有需要进行披露的事项，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轩翔思悦股权投资款项事宜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30日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轩翔思悅”）的股东樟树市拓美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拓美投资”）及樟树市云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云昊投资”）、崔佳、

肖诗强签署《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公司以现金 27,300

万元人民币收购轩翔思悅 75%股权，轩翔思悦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6 年 7 月 25 日，公司与轩翔思悅的少数股东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再次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

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以现金 9,100 万元人民币收购轩翔思悅

25%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轩翔思悦 100%的股权，轩翔思悦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8 年 12 月 14 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

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协议约定公司需于 2019 年 4 月 30日前完成全部款项支付

（含剩余股权投资款及利息）。

2019 年 2 月 26 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同意拓美投资将其在《补充协

议二》项下的全部债权的 70%转让给崔佳，30%转让给肖诗强；云昊投资将其在《补充协议二》项下的全部债权的 70%转让

给崔佳，30%转让给肖诗强，以明确公司与交易各方的债权债务关系，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与

上述各方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三》（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三”），

协议约定公司需于 2020 年 4 月 30日前完成全部款项支付（含剩余股权投资款及利息）。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进行友好协商后，各方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

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四》（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四”），协议约定未支付的股权收购款及利息、

付款时限延期至 2020 年 7 月 31日。

后公司未能于协议到期日支付相关本金及利息，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11日、2020 年 12 月 3 日、2021 年 8 月 30 日、

2022 年 6 月 1日、2022 年 11 月 3 日、2023 年 3 月 7日与崔佳、肖诗强签订了《还款延期协议》、《还款延期协议之二》、

《还款延期协议之三》、《还款延期协议之四》、《还款延期协议之五》、《还款延期协议之六》，具体详见公司于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2020-082；2021-061；2022-034；2022-074；202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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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无法于协议到期日（即 2023 年 12月 31 日）前支付上述款项，公司与交易对方就协议展期事项进行友好协商，

相关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2024 年 1 月 31 日、2024 年 3 月 2 日、2024 年 3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还款

延期协议之六〉到期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78、2024-009、2024-015、2024-022）。

2024 年 4 月 25 日，公司与崔佳、肖诗强友好协商后，各方签署《还款延期协议之七》，双方同意本金部分延期至 2025

年 04 月 30日前支付，利息部分延期至 2025 年 12月 31 日前支付，具体内容可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签订〈还款延期协议之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 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09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202,891.05 17,510,342.26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57,309,107.92 67,935,500.74

应收账款 152,925,377.41 129,770,046.63

应收款项融资 2,302,582.08 1,480,056.44

预付款项 479,511.69 3,749,643.2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050,849.26 260,104.86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49,243,048.61 40,277,199.50

其中：数据资源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3,863,668.03 3,589,824.67

流动资产合计 277,377,036.05 264,572,718.30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9,936,490.56 625,031.96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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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7,604,922.95 8,838,626.71

固定资产 300,931,962.67 314,190,437.60

在建工程 65,044.25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1,774,581.74 2,725,554.00

无形资产 16,178,704.31 16,495,812.77

其中：数据资源

开发支出

其中：数据资源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5.30 265.30

其他非流动资产 224,263.00 39,763.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336,716,234.78 342,915,491.34

资产总计 614,093,270.83 607,488,209.6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95,231,562.50 195,268,125.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06,153,527.89 71,614,389.45

预收款项 153,203.67 185,495.65

合同负债 261,502.97 304,703.81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4,260,224.81 5,033,605.07

应交税费 4,778,376.22 4,712,673.46

其他应付款 186,004,438.42 180,699,209.53

其中：应付利息 58,613,026.27 54,945,027.75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441,001.58 1,381,473.38

其他流动负债 55,962,935.83 67,535,506.48

流动负债合计 554,246,773.89 526,735,181.83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356,840.28 1,402,854.61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56,840.28 1,402,8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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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554,603,614.17 528,138,036.44

所有者权益：

股本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03,754,700.14 103,754,700.1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6,729,934.93 3,387,605.69

盈余公积 21,587,082.70 21,587,082.7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72,582,061.11 -249,379,215.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9,489,656.66 79,350,173.20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59,489,656.66 79,350,173.2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14,093,270.83 607,488,209.64

法定代表人：周宇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婷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洁

2、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315,672,646.74 294,992,310.35

其中：营业收入 315,672,646.74 294,992,310.35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336,053,673.83 294,673,662.19

其中：营业成本 263,990,504.81 220,748,087.77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4,324,671.08 4,063,820.52

销售费用 7,569,576.72 7,019,332.52

管理费用 35,433,418.94 36,862,347.24

研发费用 13,692,601.06 14,572,873.40

财务费用 11,042,901.22 11,407,200.74

其中：利息费用 11,053,599.25 11,544,492.54

利息收入 -32,026.60 -66,610.04

加：其他收益 936,442.46 103,914.98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2,309,832.65 -102,100.2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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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1,107,334.46 1,898,327.51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120,233.87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251.40 3,362.83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2,861,500.34 2,342,387.07

加：营业外收入 2,209.78 68,103.44

减：营业外支出 310,507.70 223,990.36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23,169,798.26 2,186,500.15

减：所得税费用 33,047.52 17,479.3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3,202,845.78 2,169,020.77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23,202,845.78 2,169,020.77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

亏损以“-”号填列）
-23,202,845.78 2,169,020.77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

号填列）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

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

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

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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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综合收益总额 -23,202,845.78 2,169,020.77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

益总额
-23,202,845.78 2,169,020.77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16 0.01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16 0.011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元。

法定代表人：周宇斌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婷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洁

3、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81,096,206.72 272,988,647.67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2,486.54 337,430.0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248,846.42 4,093,205.7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84,347,539.68 277,419,283.5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87,905,344.08 160,050,294.72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9,437,615.28 39,136,673.17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680,206.67 19,614,809.6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2,906,864.57 35,844,981.3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3,930,030.60 254,646,758.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17,509.08 22,772,524.6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7,032.74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38,053.1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5,085.8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650,367.23 5,517,2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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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8,5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150,367.23 5,517,212.3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50,367.23 -5,472,126.5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

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73,000,000.00 73,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3,000,000.00 73,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73,000,000.00 73,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7,329,265.66 7,193,230.23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

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45,327.48 1,016,376.3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1,574,593.14 81,209,606.5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74,593.14 -8,209,606.5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0.08 0.54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307,451.21 9,090,792.1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510,342.26 6,262,685.6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202,891.05 15,353,477.76

（二） 2024 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审计报告

第三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29 日


